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

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出口信用险

成数分保合同》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保险公司信息披

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人保再”）就再保险业务开展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

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 

本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与人保再签订《出口信用险

成数分保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该合同”）。该合同涉及分出保

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0.665 亿元，期限自 2017 年 3 月 24 日

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   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该合同为成数分保合同，按照预定比例分出本公司所承

接的原保险业务，人保再按照该比例承担相应赔付支出并按

照合同约定承担分保手续费。 

二、交易目的 



为更好地调整本公司业务风险管理框架，平抑经营波

动，本公司与人保再签订该合同。 

三、交易对手情况  

关联法人名称：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； 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； 

经营范围：财产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，人身保险的商

业再保险业务，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商业再保险

业务；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、咨询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

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注册资本：10 亿元人民币； 

与保险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本公司与人保再为以

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，二者共同的控股股东为中国人民

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且本公司为人保再的重要股东，持

股比例 49%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2MA00C3MA2X。 

四、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 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   出口信用险成数分保合同是再保险比例分保合同，本公

司按约定的比例向人保再分出保费，人保再按约定的比例向

本公司摊回分保费用与摊回赔款。 

（二）定价政策 

与人保再的关联方交易，整体定价上主要是建立在分出

http://125.35.63.141:8080/PublicNotificationWeb/detail.do?TYSHXYDM=91110102MA00C3MA2X


人与商业市场所有分保接受人对合约分保利润边际分配商

业谈判结果的基础之上。 

双方通过对分保涉及险别、分保费规模、预付手续费率、

赔付率区间以及赔付率区间对应的浮动手续费率、分保接受

人的利润边际等与人保再达成合约分保最终商业条件及其

参与份额。本公司对于与人保再在合约分保上的定价条件不

低于同期给予其他商业市场分保接受人的最优惠条件。 

五、交易的内部审批流程 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 

该合同属本公司与人保再签订的《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

协议》项下合同之一，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召

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人

保再签订《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》的议案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 

 合同的审议方式为通讯表决，除三名关联董事放弃投票

外，其余六名非关联董事（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）均投赞成

票。 

六、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

预计该合同对本公司本期和近期财务收益影响有限，对

本公司偿付能力及稳定经营将带来积极影响。 

七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

截至2017年5月16日，本公司向人保再分出保费的累计

金额为1.16亿元人民币，本公司收取人保再手续费的累计金

额为0.39亿元人民币。 

八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 

无。 

 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

2017 年 5 月 31 日 

 

 


